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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第30届辽宁省青少年

科技创新大赛的通知

各市青少年科技教育机构：

由省科协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团省委、省妇联共同主办，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、省科学技术馆联合承办的第30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将于2015年4月上旬在省科学技术馆举行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宗旨、主题与内容

1.宗旨：坚持以中央十八大精神为指导，深入实施《辽宁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，推动青少年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，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，提高青少年的科技素质，鼓励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的涌现；提高科技辅导员队伍的科学素质和技能，推进科技教育事业的普及与发展。
2.主题：创新•体验•成长。

3.内容：本届大赛分为创新成果板块和科技创意板块，其中创新成果板块包括青少年和科技辅导员两项内容，活动内容包括竞赛活动和展示活动两个系列。竞赛活动包括小学生科技创新成果竞赛、中学生科技创新成果竞赛、科技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竞赛、。展示活动包括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比赛、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比赛等。科技创意板块是青少年科技创意作品，青少年围绕年度活动主题，自主提出的科学假设、奇思妙想或解决思路。不限学科限制。具体竞赛要求见附件。同时，每年一届的青少年机器人竞赛、航空模型联赛、科普棋类竞赛、智力七巧板联赛作为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系列赛事，具体内容详见大赛规则。

二、方法步骤
本届大赛采取自下而上、层层选拔的方法分三个阶段组织实施。

第一阶段：市级赛事组织阶段。2015年3月5日前，市级组织机构参照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章程组织市级竞赛，并严格按分配名额和规定时间推荐优秀项目参加省级竞赛。

第二阶段：省级赛事组织阶段。2015年3月10日至4月上旬，省级大赛组委会组织项目申报、资格审查，项目初评和终评。

第三阶段：总结阶段。2015年4月中下旬，公示竞赛结果、发放获奖证书和奖牌、进行大赛工作总结、资料整理归案，全国大赛申报等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.各市级竞赛组织机构应按照规定名额和要求，向省竞赛组委会推荐优秀项目（名额分配详见附件）；按照要求分类填报各市申报清单，并务必注明项目学科类别、选手年级等基本信息。

2.各市需报送纸质申报材料（原始材料一份，申报表两份等）；展板制作的电子版材料（青少年创新成果、青少年创意成果、辅导员创新成果、科技实践活动），省竞赛组委会统一制作展板。

3.省竞赛组委会将根据市级竞赛组织机构提交的自评报告、作品申报情况、终评代表团参赛情况、竞赛总结和活动开展情况等评选市级优秀组织单位奖。

4.竞赛规则、申报表格和本届活动的相关事宜，请登录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服务平台（http://liaoning.xiaoxiaotong.org）查阅下载。

5.各市务必于2015年3月10日前（以邮戳为准）将本届大赛全部纸质申报材料（原始材料一份，申报表两份）以特快专递方式邮寄至组委会秘书处，同时报送电子版本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比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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